
 

间法律的制裁，更有天理报应的

严惩。古今中外，迫害正信的强

权暴政从来没有一个成功过的，

所有残害良善的元凶、爪牙没有

一个善终的。而且人间的报应只

是为了警醒世人， 

地狱的报应那才 

是偿还恶业的过 

程，还会殃及子 

子孙孙。◇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报道）据二零二三年三月十四日

广东消息，南方医科大学原中共党

委书记陈敏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南方医科大学涉及“活摘器

官”罪恶，陈敏生作为领导者，涉

嫌指挥医务人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

官。陈敏生任职南方医科大学党委

书记期间，与广东省反邪教协会勾

结，在南方医科大学设立了“广东

省×教现象研究基地”，豢养一批

学术痞子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对民众的洗脑诬陷提供所谓理论依

据。如今，恶报已向他走来。 

至此，南方医科大学已经有三

位校级领导，因参与活体摘取法轮

功学员器官遭恶报。二零一六年一

月，广东医学院原党委书记江文富

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被

查。江文富曾任南方医科大学党委

副书记。原南方医科大学副校长、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院长陈志

中，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因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并处没收财

产人民币 60 万元。 

陈敏生，一九六二年十月出

生，广东普宁人。二零零二年九月

至二零一一年十月任广州医学院院

长、党委书记；二零一一年十月任

南方医科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该

院前身是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二零零四年八月由军队

移交广东省，改名为南方医科大学

附属南方医院。 

陈敏生任职的广州医学院（广

州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都涉

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

罪恶。 

二零二一年四月三日“追查国

际对广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及

责任人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

调查报告”曝光，追查国际电话调

查中该院医生承认用法轮功供体，

供体随时有，活人的供体。该医院

肾移植例数多，二零一七年做了有

400～500 例。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追

查国际对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

院及责任人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

官的调查报告”指出：南方医科大

学附属南方医院肾移植数量大，多

年全国排行第二，肝胆外科是广东

省肝移植开展病例数 多的单位。

该院移植科医生披露，移植器官等

待时间短，能优先分到肝源，主任

医生专门为侨胞做器官移植手术。 

二十多年来，广东省政法委操

控公检法司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

迫害的同时，也对广东民众进行持

续的精神洗脑和迫害，并把迫害延

伸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角落。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广东省中共邪恶协

会纠集南方医科大学，在南方医科

大学设立了“广东省×教现象研究

基地”，豢养一批学术痞子为中共

对法轮功的迫害、对民众的洗脑诬

陷提供所谓理论依据。基地主任为

严金海，核心人员包括：南方医科

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党支部书记常

路，通识教育部高一飞，马克思主

义学院罗海滢、谢传仓、宋剑等。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邪恶

协会联合×教现象研究基地，举办

了所谓“广东省 X 邪教理论研讨

会”。严金海、古南永、邱鸿钟目

前为广东省反×教讲坛所谓专家。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广州市番禺区

政法委不法人员以“营造美好社

会”为幌子，对法轮功进行诬陷诽

谤，严金海进行了直播，据说线上

参与人员近 20 万。 

二零二零年南方医科大学博士

研究生复试中，政治思想素质中是

否参与法轮功等作为主要条件。 

多行不义必自毙。常言道：

“宁搅千江水，不扰道人心。”迫

害修炼者的罪行不仅仅是局限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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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 前 哨 》 杂 志 曾 刊 登
“ 江 泽 民 终 生 后 悔 的 两 大 事
件” ，揭 示了 江泽 民的 自认 告
白：这辈子做过两件愚蠢之事，
一是美国轰炸南斯拉夫时，下令
中国大使馆人员不能撤退。二是
打压法轮功。 

权力欲、妒嫉心极强的江泽
民，认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是
在和党“争夺群众”。同时，法
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反衬出中
共的一切不正，也是江泽民不能
容忍的。 

1998 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
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
对法 轮功 进行 了深 入的 调查 研
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
利而 无一 害” 的结 论， 还提 到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
天下 ”的 古训 ，江 泽民 大为 不
悦。此后，江泽民及其党羽不断
制造事端，不顾其他六个政治局
常委的反对，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 

中 共 的 本 质 是 “ 假 、 恶 、
斗” ，与 法轮 功的 “真 、善 、
忍”是根本对立的。中共江泽民
集团迫害法轮功，是其本质决定
的。◇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报道）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上午十点半，广州市海珠区法院韦

小明、刘助理两人来到现年八十岁

的赵颖老太太家，送构陷她的所谓

“起诉书”，并办理继续“取保候

审”。老人跟他们讲明真相，并讲

公安、检察院是无中生有、栽赃陷

害。他们说在这里不要讲这些，到

法庭上去讲。要她签字被拒签，就

要她的女儿签了。 

善心帮人遭抢劫、绑架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上

午，赵颖老太太在上社大街上，偶

遇一外地女士说想租房不熟悉哪里

有，赵颖出于好心，助人为乐做好

事，带她到一公寓，一男士带到五

楼去看房后，两人刚出大门口到大

街上，突然冲出两人，拦住她们拽

她们包朝大门里拖。 

赵颖以为是遇到抢劫匪徒，严

厉问：你们大白天为什么抢包？两

人不吱声，问了几句，一人才说是

棠下派出所的。这两人又打电话叫

来一辆警车，硬叫她们上车，赵颖

说：我没犯任何法，坚决不上。几

人把她抬上车开到棠下派出所，他

们在她包里翻出小区门禁卡，晚上

多人到她家非法抄家，家中儿女都

不在家，只有一个八十多岁患老年

痴呆的老头在家，具体抄走多少私

人物品都不知道。 

当天晚上两人在派出所都被打

手印、照像。第二天两人被强行戴

上手铐去医院体檢，当时派出所内

有很多人，赵颖说：迫害法轮功是

江魔头一手造成的，现在江泽民快

死了，你们不要当江泽民替罪羊。

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

法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世界一亿多人都在学。法轮功遭

迫害是古今中外 大冤案，迫害总

有结束的一天，冤案总有真相大白

的一天，恶人总有被清算的一天。 

晚上，两人被送看守所。赵颖

被医院查出严重病，看守所拒收。

第三天她又被送医院检查后送看守

所，看守所又拒收。一连三天三次

送医后送看守所都拒收。其中有一

天晚上，派出所叫赵颖儿子接人，

她儿子等到半夜十二点多，又叫她

儿子回家，他们不放人。派出所关

了赵颖五天五夜后，将她送第八医

院“公安一层楼”。五月十一日，

看守所来人将她直接带到看守所，

五月十四日深夜，她被“取保候

审”回家。 

警察凭空捏造、检察院肆意构
陷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四、五

日，赵颖突接海珠区检察院电话，

说材料已送检察院，他们声称要核

实情况，通过视频他们问了三个问

题：1、在棠雅园散发资料；2、赵

颖自行车筐里有资料；3、曾被判

几缓几？以上三条全不存在，全是

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即使是事实

也完全不能构成警察绑架老人的法

律基础），属故意陷害，赵颖当场

全盘否定。 

检察院人员核实后也承认三项

事实不存在。在和检察人员视频快

结束时，赵颖说：“你们到此为止

吧，不要替江泽民背黑锅，善待大

法会有福报。”检察人员说近两天

要来她家，结果近半年没有音讯。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八日，赵颖

家人接海珠区法院电话，称海珠区

检察院已将她非法起诉到法院。十

二月十三日六点前，海珠区法院通

过视频送达起诉书，要求签字，赵

颖老人拒绝签字。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海

珠区法院韦小明等两人到赵颖家送

纸质起诉书，并办一年取保候审，

还说要开庭、叫请律师或他们指定

律师。 

事实上，修炼法轮大法、按照

真、善、忍做人，福益家庭社会，

提升大众道德，不仅是合法的，而

且应该受到表彰；法轮功学员根本

就不应被抓、被起诉、被庭审。法

轮功学员坚持正信、讲清真相，不

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

匡扶社会正义，维护社会良知，也

是应当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的。 

赵颖老太太，退休前为江苏省

淮安市（原淮阴市）中国银行会计

师、营业部副主任、正科级稽核

员，随儿女来广州居住已经十多

年。她于一九九七年一月底开始修

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自一九九

九年七月江泽民团伙发动对法轮功

的疯狂迫害后，赵颖就多次遭中共

人员绑架、抄家抢劫、非法关押等

迫害。 

广州天河区、海珠区的公检法

人员一定要把坚持真善忍的八十岁

老太太送入监狱，其良心何在？他

们就不怕上天有眼吗？“文革”已

过去数十年，在今天的中国大陆，

假“法律”之名，制造冤假错案，

践踏信仰自由与基本人权、迫害修

炼“真、善、忍”的好人的悲剧还

在上演着，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不可

悲吗？为什么还要推波助澜呢？！

现在的天灾人祸一波接一波的，那

是上天对人作恶的警告，为什么还

不醒悟呢？！ 

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善良的法轮

功修炼者采取惩治都是违法犯罪行

为，这些伤天害理的罪行，一定会

受到追诉、严惩，接受历史的审

判。常言道：“宁搅千江水，不扰

道人心。”迫害修炼者的罪行不仅

仅是局限在人间法律的制裁，更有

天理报应的严惩。古今中外，迫害

正信的强权暴政从来没有一个成功

过的，所有残害良善的元凶、爪牙

没有一个善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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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
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
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
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
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
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
法轮功何罪之有！ 


